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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为明确机场助航灯光监控系统（以下简称监控系统）有关

技术要求，根据《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管理规定》制定本咨询通

告。 

民用机场（含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使用的助航灯光

监控系统应当符合本咨询通告要求。 

特殊要求由用户和制造商协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626.5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浪涌（冲击）抗扰

度试验 

GB/T 20138-2006 电器设备外壳对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

（IK 代码） 

MH 5001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MH/T 6009 助航灯光电缆插头和插座 

MH/T 6010 恒流调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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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LCMS 
Airport Lighting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机场助航灯光监控系统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控制器局域网 

Modbus —— 
一种基于主从架构的通讯

协议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RS-485 —— 
一种采用差分传输方式的

串行通讯接口 

PC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计算机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一种传输控制协议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不间断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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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和型号 

4.1 分类 

监控系统的类别及其对应的主要系统功能要求见表 1。 

表1 监控系统分类 

类别 主要系统功能 

A 

1）对助航灯光回路单个/成组的开启、关闭及光级调整； 

2）以最终状态实现故障安全保护功能； 

3）对系统设备及监控对象运行状态的监视； 

4）具有事件管理、控制权限管理等基本管理功能。 

B 

在满足 A 类系统功能基础上，至少还应当具有如下功能： 

1）监视 MH 5001 标准规定的相应跑道类别的重要灯光系统完好率； 

2）监视 MH 5001 标准规定的相应跑道类别的重要灯光系统相邻灯故

障状态； 

3）监视停止排灯坏灯数及相邻灯故障状态； 

4）监视滑行道中线灯的相邻灯故障状态； 

5）监控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6）具有停止排灯控制功能。 

C 

在满足 B 类系统功能基础上，至少还应当具有如下功能： 

1）具有滑行道中线灯固定灯段 a的控制功能； 

2）具有滑行道中线灯可变灯段 b的控制功能。 

注： 

a．固定灯段：对飞机提供目视路线引导的固定的滑行道中线灯灯段，灯段中的所有灯应能同时激

活或关闭。灯段的长度由一段滑行道的起点和终点的停止排灯的纵向间距决定。 

b．可变灯段：对飞机进行目视路线引导的可变的滑行道中线灯灯段，可变灯段可由一盏灯或一组

灯组成，灯段中的所有灯只能同时激活或关闭。使用时，在飞机前面的一段的长度可以按照视程

从两个开亮的灯到六个开亮的灯，为了方便驾驶员适应由可开关的中线灯的引导，从驾驶舱遮挡

区与滑行道中线的交叉点到前面第一个开亮的中线灯之间可以根据视程留下多达三个关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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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型号 

监控系统的型号应为 ALCMS-X，其中，ALCMS 为监控系

统的简称，X 为监控系统的类别（对应表 1 中的 A、B、C 三个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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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  成 

5.1 概述 

监控系统组成的样例见图 1。 

操作终端 监视终端

系统通讯网络

灯光站现场通讯网络

调光器监控
接口设备

供配电
接口设备

开关量监控
接口设备

单灯监控
接口设备

维护终端

监
控
接
口
设
备

核心控制设备
（PC/PLC）

数据服务器 单灯监控设备

 

图 1 监控系统组成示意图 

5.2 通讯网络 

5.2.1 系统通讯网络 

系统通讯网络应当为监控系统专用网络，用于连接系统内各

类计算机设备，组成监控系统。通信介质可以是光纤、无线或

实线（如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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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灯光站现场通讯网络 

灯光站现场通讯网络应当为监控系统专用网络，用于连接

灯光站核心控制设备和监控对象，通信介质可以是实线（如铜

线）、光纤或无线。通讯接口类型及协议类型一般由监控对象

提供，通讯接口类型包括 RS-485、CAN、以太网等，通讯协议

类型包括 Modbus、TCP 等。 

5.3 监控终端 

5.3.1 一般要求 

监控终端是为机场用户提供监控系统人机界面的设备（通

常为计算机），按照功能可分为操作终端、监视终端、维护终

端三类。 

操作终端和监视终端的人机界面应当能够实现相互间的转

换（如通过软件配置），即操作终端可转换为监视终端，反之

亦然。未获取控制权限的操作终端应当只有监视功能，即自动

转换为监视终端。 

按照用户要求，监控系统应当配备冗余的监控终端，监控

终端的数量取决于机场的复杂程度和期望的冗余程度。 

5.3.2 操作终端 

操作终端根据设备的安装地点分为塔台操作终端和灯光站

操作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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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塔台操作终端 

塔台操作终端是为机场塔台灯光控制操作员提供人机界面

的设备。塔台操作终端宜采用触摸屏，其触摸键可以控制机场

灯光和相关设备。 

5.3.2.2 灯光站操作终端 

灯光站操作终端与塔台控制终端为同一类型，是为灯光站

灯光控制操作员提供人机界面的设备。灯光站操作终端安装在

灯光站内并带有与灯光站网络连接的接口设备。 

5.3.3 监视终端 

监视终端是为机场远程操作人员提供人机界面的设备。 

如果机场方需要，可在机场内多个地点安装监视终端，用

来监视机场灯光设备的运行状态。监视终端将通过适当的网络

接口与机场网络连接，并通过人机界面显示机场方需要的信

息。 

5.3.4 维护终端 

维护终端是为机场维护人员提供人机界面的设备。维护终

端应当能够提供监控、维护和管理机场灯光设备的功能。 

5.3.5 核心控制设备 

核心控制设备用于实现监控系统与监控对象之间信息的交

互和命令的执行，一般安装在灯光站内。根据监控系统架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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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核心控制设备可采用 PC 或 PLC。 

5.4 监控接口设备 

监控接口设备与灯光站现场通讯网络和核心控制设备连

接，也可与核心控制设备合为一体。监控接口设备应当具有为

调光器、供配电设备、单灯监控设备或其他设备提供开关量、

模拟量或数据链连接的数据端口。 

注：开关量装置一般通过继电器实现开关量的输出。 

5.5 单灯监控设备 

单灯监控设备是助航灯光监控系统的组成部分，用于提供

机场灯光设备的监视、故障定位和选择性开关等功能。 

单灯监控设备一般包括单灯控制计算机、单灯监控主机、

单灯监控装置以及必要的探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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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要求 

6.1 使用环境要求 

6.1.1 环境条件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在表 2 的环境中长期运行。 

表2 监控系统的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 户内设备 户外设备 

温度 0 ℃ ～ 40 ℃ - 25 ℃ ～ + 55 ℃ 

相对湿度 ≤ 90 % ≤ 95 % 

6.1.2 电源条件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在下列电源条件下长期运行： 

a. 交流并联供电设备：交流 220 V±22 V 或 380 V±38 V，

50Hz±2.5 Hz； 

b. 直流并联供电设备：直流 24 V ±3 V 或 48 V±5 V； 

c. 交流串联供电设备：满足 MH/T 6010 标准规定的恒流调

光器输出电流范围。 

6.1.3 外壳防护等级 

监控系统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应当至少满足表 3 的要求。 

表3 防护等级要求 

设备 防护等级代码 

户内安装的控制柜 IP 20 

户外安装高于地面的设备（例如：微波探测传感器） IP 54 

户外安装于地下的设备（例如：单灯监控装置） I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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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硬件要求 

6.2.1 监控终端 

监控终端应当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终端的人机交互设备应当为一个显示器/触摸屏，塔台操

作终端的人机交互设备宜采用一体化触摸屏，显示器/触摸屏的

尺寸应当满足设计或用户要求，能够显示机场图形，分辨率至

少为 1024 x 768 像素，视图面不耀眼、不反光； 

b. 除显示器/触摸屏外，终端的人机交互设备还应当包括键

盘和鼠标等输入设备； 

c. 采用工控机或商用计算机； 

d. 配备通讯设备，能够在机场交通控制人机界面和监控系

统中的其他计算机之间传送控制和状态信息； 

e. 电源应当来自于 UPS。 

6.2.2 核心控制设备 

核心控制设备应当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所有设备应当放置在防护等级不低于 IP 20 的外壳中，并

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b. 配备通讯设备，能够将控制和状态信息传送给机场交通

控制人机界面和监控系统中的其他计算机； 

c. 能够对监控对象进行控制和/或监视（包括机场回路、发

电机以及灯光站里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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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具有与监控接口设备连接的接口； 

e. 具有与故障安全装置连接的接口； 

f. 电源应当来自于 UPS。 

 

6.2.3 监控接口设备 

监控接口设备应当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电源应当来自于 UPS； 

b. 控制设计要求详见 6.5； 

c. 该接口设备应当满足监控对象的监控要求，针对不同监

控对象的监控项目详见 6.6。 

6.3 通讯要求 

系统通讯网络应当能够通过实线、光纤或无线等通讯介质

进行通讯，连接监控系统各组成部件。监控系统宜在塔台和灯

光站之间建立备用网络连接，以形成冗余配置。当主连接故障

时，系统应当能够自动切换到备用连接。当主连接恢复时，可

经人工确认或由监控系统自动切换回主连接。系统通讯网络中

的任意一个连接丢失时，监控终端的人机界面应当显示报警。 

6.4 人机界面图形要求 

6.4.1 总体要求 

监控系统应当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设有一个“确认”或者“接受”按钮，以防止不小心开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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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并允许操作员确认控制行为； 

b. 设有一个“拒绝”或“取消”按钮，用来放弃控制行为； 

c. 回路图形和触摸按钮报警时应当使用红色显示，警告应

当使用黄色显示，正常运行状态应当使用绿色显示； 

d. 维护锁定状态应当使用显著的颜色或标识； 

e. 灯光回路的光级应当在对应的回路按钮上（或显著位

置）以文本形式体现； 

f. 图形界面上的灯具布置及灯光的颜色、闪光特性应当与

实际一致； 

g. 人机界面语言应当至少包含中文。 

6.4.2 触摸屏要求 

触摸屏界面应当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设有屏幕清洁按钮，防止清洁屏幕时不小心开启回路； 

b. 触摸按钮或者触摸敏感区域应当至少为 16mm 宽×13mm

高，各触摸按钮或触摸敏感区域之间的间距应当至少为 3mm，

防止一次触摸多个按钮； 

c. 如果使用电阻式触摸屏，应当提供触摸屏校准功能。 

6.5 控制设计要求 

6.5.1 总体要求 

监控系统应当至少满足以下控制要求； 

a.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单独控制每一个机场灯光回路组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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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改变光级和开启/关闭回路。对于需要提供互锁关系的

灯光回路（如一条跑道不同方向的坡度灯、进近灯等），监控系

统应当具备互锁开关控制和同时控制的能力，以供用户选择使

用； 

b.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控制回路选择器； 

c. 监控系统的人机界面应当能够独立控制和显示机场灯光

系统的一部分，或同时控制和显示整个机场灯光系统； 

d. 监控系统应当允许塔台操作终端、灯光站操作终端和维

护终端之间的控制权传输； 

e.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进行一个站点或多个站点的控制； 

f. 监控系统每一个控制站点的人机界面应当能够激活和取

消控制授权，防止未经授权的地点对机场灯光进行控制。 

6.5.2 控制接口 

监控系统应当至少有以下接口： 

a. 在未得到人机界面确认和干预前提下，监控系统不能允

许其他外部接口自动控制机场灯光，包括跑道视程、光电池、

日出/日落的自动控制变化； 

b. 如果设计和/或用户要求，监控系统应当能够通过位于塔

台的人机界面提供日出和日落通知； 

c.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通过内置的控制电源或者外部控制电

源来控制调光器和其他设备； 

d. 如无特殊要求，监控系统的控制电压一般为直流 24 V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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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 48 V。 

6.5.3 预设控制按钮 

监控系统应当至少提供以下预设控制功能： 

a.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通过一个按钮来控制一个回路组； 

b.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通过一个预设按钮执行预设的命令； 

c. 预设的命令应当能够根据机场针对各种运行条件所规划

的灯光配置情况进行编辑。 

6.6 接口设计要求 

6.6.1 调光器接口 

调光器的监控接口分为多线制开关量接口和串行通讯接口

两种，监控系统应当具备两种接口的接入能力，其中， 

针对多线制开关量接口的调光器，监控系统应当配备针对

每台调光器专设的监控单元进行监控。 

针对串行通讯接口的调光器，监控系统应当具备调光器提

供的串行接口类型（MH/T 6010 标准规定为 RS-485 或 CAN 接

口），并可根据调光器制造商提供的通讯协议实现调光器的监控

功能。 

调光器的接口功能及监控系统对调光器接口功能的实现均

应满足 MH/T 6010 标准。 

注:与调光器相关的其他控制对象中，回路选择器的功能和

接口参考附录 C,调光器自动切换柜的功能和接口参考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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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灯光回路监视接口 

灯光回路的监视一般由调光器实现，通过串行接口传送至

监控系统，如坏灯数、回路 VA 跌落情况、回路绝缘电阻等信

息，当调光器不能提供该功能但用户提出对灯光回路状态提供

监视时（如采用多线制开关量接口的调光器，将无法提供量化

信息，仅能提供设定阈值的警告和报警信息），监控系统制造商

应有能力提供独立于调光器之外的监控设备对灯光回路状态进

行监视。 

6.6.3 供配电监视接口 

作为满足灯光运行的重要条件，监控系统应当有能力对灯

光站的供配电系统进行监视，监视内容应包括主电源及备用电

源（包括柴油发电机组）的进线开关状态、母联开关状态等基

础信息，主要目的在于，当监控系统检测到供配电系统出现故

障不能满足灯光运行的供电要求时，向用户提供报警信息。 

对于上述基础信息一般采用通用的开关量接口进行监视。 

如用户提出对供配电系统更多的监视要求时，监控系统应

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如： 

a. 对主电源的电量信息（如进线及馈电的电流、电压、功

率因数、电量统计等）采用智能表计进行监视； 

b. 对 UPS 的状态信息（如 UPS 电池电压、剩余容量、可持

续时间等）采用串行通讯接口进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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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柴油发电机组的运行状态信息（如输出电压、频率、

发动机温度、水温、油压等）采用串行通讯接口进行监视。 

监控系统制造商应当在检验时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并以

模拟的形式进行验证，确保实际实施项目时尽量少的调整系统

软件。 

6.6.4 灯具的监控 

监控系统应具备单灯监控功能，用于实时监视机场串联灯

光回路灯具的工作状态、在需要以灯光引导方式实现航空器移

动管制的场合实现灯具的亮灭控制等功能，除实现引导航空器

的控制功能外，提供灯光回路中准确的故障灯编号、灯光完好

率，并对机场运行类别下超过标准限制的情况，如坏灯比率超

出标准值、影响引导连续性的相邻灯故障等状态产生警告或报

警，提醒用户及时维护以满足机场运行类别的要求。 

单灯监控功能一般以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实现，其与助航灯

光监控系统之间采用数据接口进行信息交互，接口类型包括串

行接口和以太网接口，遵从的协议一般采用 Modbus、TCP 等通

用标准协议。 

6.6.5 通用开/关型接触器控制和监视 

6.6.5.1 概述 

某些机场会有一些用于装置控制的开/关型控制接触器。开/

关型接触器控制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顺序闪光灯、低强度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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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风向标、障碍灯和泛光灯。 

6.6.5.2 接触器控制 

要求为接触器供电的电压驱动设备可能需要一种特殊的插

入式继电器设计，以适应监控系统的低电流切换能力。 

6.6.5.3 接触器监视 

接触器的监视可以通过对接触器辅助触点状态的监视实

现，或在接触器输出端添加一个电流感应继电器来实现，当在

接触器的输出端检测到一个预定的电流等级时，继电器会提供

明确的反馈信号。这种开/关型监视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接触器控

制设备。 

6.7 故障安全设计要求 

6.7.1 概述 

故障安全设计是为了保证监控系统出现故障不能执行控制

命令时，机场助航灯光仍可以继续安全运行。监控系统应当至

少满足以下要求： 

a. 自行监视监控系统的监控接口设备，验证系统正常运

行； 

b. 监控系统出现故障时，应当确保机场助航灯光处于故障

之前的运行状态，进入故障安全模式； 

c. 只要调光器的主电源存在，就应当确保机场助航灯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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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故障安全状态; 

d. 本地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控制本地调光器或其他受控单

元，从而使故障安全模式失效； 

e. 在不改变灯光系统的运行状态的情况下允许对部分控制

系统进行维护； 

f. 故障安全功能应当适用于所有调光器，无论其控制电压

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6.7.2 故障安全状态 

监控系统应当以保持最终状态实现故障安全保护功能。监

控系统应当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当处于故障安全模式时，监控系统中的监控接口设备应

当保持故障出现前的光级； 

b. 故障安全装置应维持最终状态（锁定）； 

c. 即使完全掉电，包括失去后备电源，故障安全装置也应

维持最终状态； 

d. 如果调光器和其他受控单元在系统故障前处于关闭状

态，监控系统进入故障安全模式后，仍需维持关闭状态； 

e. 调光器的开关、光级转换和其他受控单元工作状态都应

当能够通过调光器或受控单元进行本地控制。 

6.7.3 系统软件恢复 

如果计算机硬盘崩溃或计算机出现故障，监控系统应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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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进行系统恢复。系统应当配备备份软件，供最终用户为监控

系统内所有计算机重建硬盘。 

6.8 监控项目 

6.8.1 概述 

监控系统的监控项目应当根据机场认证的运行类别及机场

的使用需求进行规划。 

6.8.2 调光器监控 

监控系统对调光器的监控项目应当至少满足表 4 的要求，

该要求对监控系统所有级别均适用。 

表4 调光器的监控项目 

监控类型 监控项目 

监视 

状态 

设备名称（回路名称或备机编号） 

本地/遥控状态 

输出电流值 

输出电压值 

回路绝缘值 

警告 

输出功率跌落超过 10% 

坏灯率超过警告限值 

回路绝缘值低于警告限值 

冗余的通讯链路出现单路通讯故障 1
 

报警 

调光器位于本地运行状态 

调光器因过流关机 

调光器因开路关机 

调光器未上电 2
 

调光器切换至备机 3
 

坏灯率超过报警限值 

回路绝缘值低于报警限值 

通讯故障 1
 

控制 开、关机和光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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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采用串行通讯时。2.采用串行通讯时，调光器未上电状态可能与通讯故障

状态等同，建议采用串行通讯时屏蔽该报警，以免产生误导。3.配备切换柜时。 

6.8.3 供配电系统监控 

监控系统对供配电系统的监控应当满足表 5 的要求，该要

求对监控系统所有级别均适用。 

表5 供配电系统监控项目 

监控对象 监控类型 监控项目 

低压配电 监视 

状态 

市电及油机进线开关状态 

母联开关状态 

进线电压、电流 1
 

功率因数 1
 

警告 
线电压过高/过低 1

 

低压电表通讯故障 1
 

电网频率过高/过低 1
 

报警 进线开关动作 

母联开关动作 

柴油发电

机 

监视 

状态 

柴油发电机通讯状态 2
 

油机工作状态（输出电压、频率、发动机温度、水

温等）3
 

警告 柴油发电机通讯故障 2
 

报警 油机故障（超速、发动机过热等）3
 

控制 柴油发电机远程试机 2（仅用于维护） 

变压器 监视 
状态 变压器工作状态（温度、电压等）3

 

警告 变压器通讯故障 2
 

报警 变压器工作异常（温度过高等）3
 

UPS 监视 

状态 
UPS 通讯状态 2

 

UPS 电池电压、剩余容量、可持续时间 3
 

转换状态（在线或 UPS 供电） 

警告 UPS 进入转换状态 3
 

报警 UPS 电量低 3
 

注：    1.配备监视仪表时。    2.采用串行通讯时。    3.视通讯协议及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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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UPS 监视 

监控系统对 UPS 的监视应当满足表 6 的要求，该要求对监

控系统所有级别均适用。 

表6 UPS 监视项目 

监控类型 监控项目 

监视 

状态 

UPS 通讯状态 

UPS 电池电压、剩余容量、可持续时间 

转换状态（在线或 UPS 供电） 

UPS 输入及输出电压 

警告 
UPS 输入电源丢失 

UPS 进入转换状态 

报警 
UPS 电池电量低 

UPS 电池可持续时间低于报警限值 

6.8.5 开关量监控对象 

监控系统对开关量对象的监控应当满足表 7 的要求，该要

求对监控系统所有级别均适用。 

表7 开关量对象监控项目 

监控类型 监控项目 

监视 

状态 
本地/遥控状态 

开关状态 

警告 无 

报警 控制失效 

控制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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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顺序闪光灯监控 

监控系统对顺序闪光灯的监控应当满足表 8 的要求，该要

求对监控系统所有级别均适用。 

表8 顺序闪光灯监控项目 

监控类型 监控项目 

监视 

状态 
本地/遥控状态 

灯光运行状态（正常/故障） 

通讯状态 

警告 无 

报警 通讯故障 

失效的灯数超过报警限值 

控制 开、关机和光级转换 

运行类别转换 

6.8.7 单灯监控 

B 类监控系统对灯光设备的监控应满足表 9 的要求，带“*”

号项除外。 

C 类监控系统对灯光设备的监控应满足表 9 的要求。 

单灯监控设备应满足附录 A 的要求。 

表9 单灯监控项目 

监控类型 监控项目 

监视 

状态 
灯亮/灭/故障状态 

传感器探测状态 

系统内设备运行状态 

警告 坏灯数超过警告限值 

报警 
系统内设备故障 

相邻灯故障 

坏灯数超过报警限值 

控制 
根据传感器状态的自动成组亮灭控制 

* 根据系统指令成组亮灭控制 

* 根据系统指令自动成组或逐灯亮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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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事件信息分类 

6.9.1 一般要求 

监控系统生成的事件信息应当清楚、简洁，提供系统处

理、警告和报警情况。所有的事件、警告和报警都应当具有时

间记录，精确到秒。监控系统应当具备时钟同步功能，必要

时，应当具备与系统外部时钟的同步能力（如接入授时装置）。 

监控系统事件分类和报警过滤的规定见附录 B。 

6.9.2 事件 

监控系统应当能够生成和记录事件处理情况。事件指的是

任何操作员的命令或者受监视设备状态的变化。监控系统设计

上应当方便用户查看事件，并满足以下要求： 

a. 事件应当按照机场用户/塔台的要求在系统中任何一处人

机界面进行显示； 

b. 事件应当录入数据库或文档中； 

c. 事件应当记录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以供系统对事件进行

重新排序； 

d. 系统记录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   机场灯光光级变化； 

—   计算机状态变化（开机、关机）； 

—   通讯连接状态变化（连接启动、连接关闭）； 

—   控制授权变化（塔台控制；灯光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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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和报警状态变化。 

6.9.3 警告 

警告也是一种事件，表示某种故障情况或低等级故障，该

故障产生的后果不会造成目视助航设备的降级服务。监控系统

设计上应当方便用户查看警告，并满足以下要求： 

a. 系统应当能够从事件中识别出警告； 

b. 警告应当在维护界面中体现； 

c. 警告不得在塔台人机界面体现； 

d. 警告应当录入数据库或文档中； 

e. 警告应当记录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以供系统对事件进行

重新排序； 

f. 系统记录的警告包括但不限于： 

—   命令光级与实际输出光级不符； 

—   其他低等级的调光器监视项目（例如，VA 跌落）； 

—   坏灯数量达到警告值； 

—   通讯连接状态变化（连接启动，连接关闭）； 

—   市电状态丢失或改变。 

6.9.4 报警 

报警也是一种事件，表示某种故障情况，该故障产生的后

果将导致目视助航设备的降级服务。监控系统设计上应当方便

用户查看报警，并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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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统应当能够从事件中识别出报警； 

b. 报警应当在维护界面中体现； 

c. 报警应当在塔台人机界面体现； 

d. 报警应当录入数据库或文档中； 

e. 报警应当记录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以供系统对事件进行

重新排序； 

f. 系统记录的报警包括但不限于： 

—   调光器保护性关闭； 

—   受控单元不能执行命令光级； 

—   坏灯数量达到报警值； 

—   通讯连接丢失（所有连接都断开）； 

—   系统处于故障安全状态； 

—     市电状态丢失或改变。 

6.9.5 声音报警 

监控系统人机界面应当提供声音报警提示。声音报警组件

的音量应当可调并可消音。 

6.9.6 事件消息处理 

监控系统应当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查看：事件，包括警告和报警，应当能够通过用户界面

进行查看； 

b. 子集查看：事件的子集，包括警告和报警，应当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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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机界面进行分类查看。用户可以按设备安装地点、设备类

型、事件类型、时间段等条件查看该条件下的事件； 

c. 记录：所有当前的和已清除的事件应当储存在具备极佳

检索性能的数据库中； 

d. 日期/时间标记：被储存的事件应当具有发生日期和时间

标记； 

e. 存档：事件应当能够在预定义的时间段内保存。保存时

间应当介于 1 天和 1 年之间，且该时间段可调； 

f. 备份：监控系统应当提供一种途径（通过人机界面）用

于将事件数据库备份到外部媒介。 

6.9.7 安全管理 

监控系统应当具备系统范围的安全管理能力。系统应允许

系统管理员建立供最终用户使用的帐户和密码，并决定各用户

的授权级别。 

该安全性能应当能够记录登录系统的用户及该用户在登录

期间系统所发生的事件。 

6.9.8  系统报告 

监控系统应当具备保存（在外部媒介上）或打印（纸介

质）系统报告的能力。 

监控系统应当至少能够创建以下报告，并能够储存在外部

媒介中或通过打印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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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事件报告：事件（包括警告和报警）； 

b. 事件子集报告：事件（包括警告和报警）的子集； 

c. 调光器报告：调光器的当前状态（包括监视状态）； 

d. 监视报告：调光器和其他受控单元的当前状态（包括监

视状态）。 

6.10 响应时间 

监控系统的响应时间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表10 监控系统响应时间 

类型 响应时间（s） 

从命令输入至接受或拒绝 ＜ 0.5 

从命令输入至控制信号输出到受控对象 ＜ 1.0 

系统指示控制设备接收到控制信号 ＜ 2.0 

调光器动作反馈至系统终端状态显示 ＜ 1.0 

系统故障期间切换到冗余组件（此期间没有命令执行） ＜ 0.5 

系统自动检测到故障组件和通讯线路 ＜ 10 

在表 10 的基础上，在改变了助航灯光的运行状态后，监视

系统应当能够尽快显示出改变后的运行状态。监控系统至少应

当在 2 s 内显示出停止排灯的状态改变，并在 5 s 内显示出其他

灯光的状态改变。 

6.11 监控系统的安全性及可靠性要求 

6.11.1 安全性 

制造商应当有能力进行与系统安全和生命周期有关的设

计、安装、使用方面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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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可靠性 

监控系统应当具有足够的扩展能力，在一个系统中即使增

加监控对象，也应当满足功能要求及 6.10 规定的响应时间要

求，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满足以下可靠性要求， 

a. 误报率 

系统探测到一个预警情况的概率（PDA）应大于 99.9%。

虚假预警的概率（PFA）应小于 10
-3。 

b. MTBF 

制造商应当在使用手册中声明系统软件及系统使用的部件

的 MTBF，并注明达到该指标所需的工作条件，制造商应当在

监控系统中对该工作条件进行监视，以便在实际条件超出系统

耐受范围时向用户发出警告。实际运行时，部分工作条件的改

变是难以预见的，如雷电冲击、浪涌冲击等，制造商应对系统

设备进行抗扰度设计及验证，以提高系统的适应能力和对外部

干扰的防范能力。 

c. 准确性 

系统对监控对象的控制准确率应大于 99.9%。为降低系统

误报率，系统对监控对象模拟量信号的显示精度（如电流、电

压、回路绝缘电阻、故障灯数量等）应不低于相应监控对象标

准的相关信号精度要求（如恒流调光器，应满足 MH/T 6010 标

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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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单灯监控功能应当满足的基本运行条件 

6.12.1 概述 

为满足监控系统中单灯监控功能的可靠性及响应时间要

求，制造商应当在数据手册中针对灯光回路负载条件、系统负

载能力等运行条件进行说明。为保证系统的通用性和可检测

性，本节提出了系统应满足的基本运行条件。 

6.12.2 灯光回路负载条件 

6.12.2.1 串联灯光回路的绝缘 

系统应当在串联灯光回路绝缘电阻不低于表 11 规定的数值

条件下长期稳定运行。 

表11 串联灯光回路的绝缘电阻 

回路长度（m） 串联回路最小绝缘电阻（MΩ） 

≤ 2500 10 

2500 ～ 5000 5 

＞ 5000 2 

注：在机场的维护周期内，可能出现短期绝缘电阻低于上述标准的情况，监

控系统制造商应当在数据手册中对绝缘电阻低于运行条件时对系统产生的影

响加以说明，并注明导致系统不可用的绝缘电阻下限值（系统不可用是指失

去局部或全部灯具的监控功能）。 

6.12.2.2 串联灯光回路的长度 

系统应当适用于敷设距离 15km 以内的串联灯光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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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3 隔离变压器 

制造商应当在数据手册中提供单灯监控装置适配的隔离变

压器功率。 

6.12.3 系统负载容量 

6.12.3.1 可监控的回路数量 

系统可监控的灯光回路数量应当不少于 20 条。 

6.12.3.2 可监控的灯具数量 

系统可监控的灯具数量应当不少于 150 盏/回路。 

6.12.3.3 可监控的控制段数量及控制段内的灯数量 

监控系统应当满足表 12 的要求。 

表12 监控系统类别对应的控制段数量和控制段内的灯数量 

监控系统类别 控制/引导类型 
控制段数量（每个控

制区） 

每个控制段内的灯

数量 

B 停止排灯控制 ＞ 3 ＞ 20 

C 固定灯段引导 ＞ 10 ＞ 30 

C 可变灯段引导 ＞ 150 ≤   2 

6.12.3.4 控制段的联锁控制 

为满足停止排灯及其关联的引导用滑行道中线灯的联锁控

制要求，系统应当具备对不少于 3 个控制段的联锁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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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  件 

7.1 维护手册 

监控系统制造商应当提供适合日常使用的运行维护手册。

手册内容应当至少包括系统操作概述，运行原理及图形用户界

面操作。 

维护手册中应当列举保障监控系统持续运行的备件清单，

以供用户选择。 

7.2 操作手册 

监控系统制造商应当提供适合日常使用的操作手册。手册

内容应当至少包括触摸屏操作和触摸屏维护（例如：校准）。 

7.3 竣工图纸 

系统验收后，监控系统制造商应当提供体现监控系统最终

安装设计的竣工图纸。竣工图纸应当至少包括系统结构图、系

统外部配线图、装配图和装配配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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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单灯监控设备 

（规范性附录） 

A.1 概述 

本附录适用于直接电气安装在机场助航灯光串联回路主回

路或隔离变压器次级，用于提供单个或群组灯具监控的单灯监

控设备。 

集成了单灯监控功能的一体化灯具（以下简称一体化灯

具）除满足灯具相关标准外，也应当符合本附录的要求。 

A.2 一般要求 

A.2.1 电气连接 

如果单灯监控设备带有用于连接助航灯光串联回路的初级

或次级侧的引线和连接器，则这些引线和连接器应当符合

MH/T 6009 的要求，包括： 

—   连接器的机械特性； 

—   引线和连接器的电气特性。 

A.2.2 外壳 

A.2.2.1 防护等级 

单灯监控设备根据其安装的位置，防护等级应满足 6.1.3 的

规定，在此基础上， 

—  一体化灯具应满足相应灯具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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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等级为 IP 68 的设备的型式试验应当按照 1m 水下

24 h 条件进行验证。 

A.2.2.2 单灯监控装置的外形尺寸 

单灯监控装置的外形尺寸应当设计得能够与一个隔离变压

器共同放入直径为 304mm、高度为 320mm 的隔离变压器箱

内。 

一体化灯具应当满足灯具标准规定的外形尺寸要求。 

A.2.3 单灯监控装置的机械冲击防护 

单灯监控装置的机械冲击防护等级应当至少满足 GB/T 

20138-2006 标准表 1 中 IK09 的要求。 

A.2.4 接地 

单灯监控设备外壳上的任何裸露导电部件（如果有）都应

当配备一个外部接地端子，以实现独立的安全接地连接。 

A.2.5 工作温度与湿度 

单灯监控设备根据安装位置的不同，应能够在 6.1.1 规定的

条件下正常工作。 

A.2.6 可靠性 

单灯监控装置的 MTBF 应在制造商的产品数据手册中进行

说明。 

单灯监控装置的可靠性宜采用加速寿命试验方法加以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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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电气性能 

A.3.1 电流范围 

安装在助航灯光串联回路次级的单灯监控设备应当能够在

MH/T 6010 标准中规定的调光器输出电流范围内正常工作，在

此基础上，单灯监控设备应当能够耐受表 A.4 中规定的短时电

流冲击： 

表 A.4 单灯监控设备可耐受的短时冲击电流 

电流类型 工作电流范围（有效值） 耐受时间 

可耐受短时冲击电流 6.93 A~8.25A（不含） ≥ 5 s 

可耐受极限冲击电流 ≥ 8.25 A ≥1 s 

A.3.2 电压范围 

安装在助航灯光串联回路初级的单灯监控设备应能在

MH/T 6010 中规定的最大功率的调光器输出电压范围内长期运

行。 

A.3.3 单灯监控装置的负载 

单灯监控装置可监控灯具功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与其

连接灯具的负载类型应当在制造商的数据手册中加以说明。 

A.3.4 单灯监控装置的功耗 

单灯监控装置在各种运行条件下的最大功耗应当在制造商

的数据手册中加以说明。运行条件应当至少包括灯具的点亮、

熄灭和故障。 

A.3.5 电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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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光器上选择的任何光级条件下，当灯具点亮时，单灯

监控装置造成的灯具电流降低不应超过 10 mA。 

A.3.6 电磁兼容性 

单灯监控设备的发射限值应满足表 A.5 的要求。 

表 A.5 单灯监控设备的发射限值 

端口 频率范围 限值 

外壳端口 
30 MHz ～ 230 MHz 

230 MHz ～ 1 000 MHz 

40 dB (μV/m) 准峰值（测量距离 10m） 

47 dB (μV/m) 准峰值（测量距离 10m） 

低压交流

电源端口 

0.15 MHz ～ 0.5 MHz 
79 dB (μV) 准峰值 

66 dB (μV) 平均值 

0.5 MHz ～ 30 MHz 
73 dB (μV) 准峰值 

60 dB (μV) 平均值 

注：在转换频率处，用较低限值。 

在此基础上，单灯监控装置应当能够通过 GB/T 17626.5 中

试验等级 4 的浪涌（冲击）试验，如果在冲击测试中装置的功

能有短时影响，该影响应当在 10s 以内消失，单灯监控装置应

当自动恢复为正常工作状态。 

A.4 单灯监控装置的功能要求 

A.4.1 开关功能 

A.4.1.1 总体要求 

单灯监控装置应当具有对灯具单独或成组开关控制的功

能。 

A.4.1.2 上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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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灯监控装置通过灯光回路供电后，应当直接进入“上电模

式”，上电模式应至少包括开和关，即执行对灯具开或关的命

令。 

A.4.1.3 电源中断 

灯光回路中小于 1 s 的供电中断应当不会导致恢复供电后灯

具状态（如亮或灭）的改变。 

A.4.1.4 安全状态 

如果监控系统的控制信号在预设的时间段内丢失，单灯监

控装置应当进入预先定义的故障安全状态。故障安全状态应当

至少包括灯的开启和关闭。 

进入故障安全状态的时间应在系统的数据手册中加以说

明，建议可由用户设置。 

在 A.5.1.3 定义的短时电源中断期间，故障安全状态不应被

激活。 

A.4.2 监视功能 

单灯监控装置应当能够提供灯状态的监视功能，包括但不

限于灯具的亮、灭及故障状态。 

单灯监控装置应当能够区分单灯监控装置和灯具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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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事件分类和过滤 

（规范性附录） 

B.1 概述 

为了防止塔台操作终端显示的事件信息过负荷，系统应具

备事件分类和过滤能力，将需要在塔台的监控系统人机界面触

摸屏处显示的事件信息筛选出来。每个机场的事件分类和过滤

功能都有其特殊性，制造商应与用户沟通并确定哪些事件信息

需要在塔台操作终端显示。 

B.2 范例 

表 B.1 举例说明如何在监控系统设计规范中阐述该方面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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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监控系统事件分类和过滤样例 

事件 描述 
事件

分类 

在塔台操作

终端报告 

在维护终

端报告 

调光器改变光级 
通过塔台人机界面切换调

光器光级 
事件 否 是 

灯光控制权授予灯光站 塔台将控制权授予灯光站 事件 否 是 

调光器过流关机 调光器关机 报警 是 是 

调光器开路关机 调光器关机 报警 是 是 

调光器处于本地状态 无法遥控开启回路 报警 是 是 

调光器丢失主电源 无法遥控开启回路 报警 是 是 

调光器电流不符 输出电流超出标准范围 警告 否 是 

调光器低 VA 输出 VA 超出标准范围 警告 否 是 

灯故障报警，5%灯故障 故障灯数超出警告界限 警告 否 是 

灯故障报警，10%灯故

障 
故障灯数超出报警界限 报警 是 是 

回路绝缘电阻警告 
回路电缆电阻超出警告界

限 
警告 否 是 

回路绝缘电阻报警 
回路电缆电阻超出报警界

限 
报警 否 是 

通讯连接故障 主通讯或备用通讯故障 警告 否 是 

所有通讯连接都出现故

障 
主通讯和备用通讯都故障 报警 是 是 

系统进入故障安全模式 塔台不能控制灯光 报警 是 是 

灯光站市电丢失 灯光站依靠发电机运行 警告 是 是 

发电机报警 灯光站发电机故障 报警 是 是 

报警确认 用户确认报警情况 事件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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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回路选择器的功能和接口 

（资料性附录） 

C.1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监控系统对回路选择器的监控。 

C.2 分类 

C.2.1 按选择回路的数量分类 

FAA 类型 定义 

L-847-1 1 回路控制 

L-847-2 2 回路控制 

L-847-3 3 回路控制 

L-847-4 4 回路控制 

C.2.2 按使用场合分类 

FAA 类型 定义 

Class A 安装于室内 

Class B 安装于户外 

C.3 功能 

C.3.1 概述 

回路选择器能够将调光器的输出转换成一个或多个串联灯

光回路，并可进行各回路的独立开关控制。 

C.3.2 控制方式 

回路选择器能够在本地控制面板上或从远程位置进行控

制。回路选择器可作为独立的设备使用，也可内嵌在调光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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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调光器的附属部件）使用。 

回路选择器能够通过开关量接口或串行通讯接口进行监

控。 

内嵌在调光器内的回路选择器的遥控接口可能整合在调光

器遥控接口中。 

C.4 用途 

回路选择器具有以下用途，但需要监控系统进行控制。 

a． 互锁控制 

针对带有方向选择的坡度灯和进近灯等回路进行互锁控

制，即只能开启一个方向的灯。 

b． 区域控制 

为使调光器规格标准化，对划分好的多个小负荷回路

（如滑行道灯）进行亮灭控制，同时支持单独回路控

制。 

c． 引导控制 

作为地面引导系统的一部分，对停止排灯、引导灯、定

向的滑行道中线灯进行固定灯段的开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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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调光器自动切换柜的功能和接口 

（资料性附录） 

D.1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监控系统对调光器自动切换柜的监控。 

D.2 功能 

D.2.1 概述 

调光器自动切换柜支持 1 至 4 台主机和 1 台备机的自动故

障切换。 

调光器自动切换柜在主用调光器运行中发生导致停机的故

障时，将该主用调光器带载的灯光回路切换至备用调光器，且

使备用调光器投入运行，备用调光器的输出亮度等级应与主机

一致。 

D.2.2 控制 

切换柜能够自动实现回路切换及备用调光器开启的功能。 

D.2.3 监视 

切换柜的切换状态可通过远程接口传送至监控系统。 

切换柜的工作状态可通过开关量接口或串行通讯接口进行

监视。 

与调光器配套使用的切换柜遥控接口可能整合在调光器遥

控接口中。 


